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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九十六學年度臨時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97年4月29日（星期二）下午二時正 

地 點：行政大樓九樓國際會議廳 

主 席：姚教務長立德                                                      紀錄：周其蓁                                                                          

出（列）席人員：黃國真委員、白慶仁委員、吳裕慶委員、施習恭委員、蘇正隆委員、林委員啟瑞

（吳明川代）、杭委員學鳴、王委員錫福（徐永富代）、張委員瑞芬（陳凱瀛代）、

彭光輝委員（王鴻祥老師代）、徐正戎委員（李傑清代）、蘇程裕委員、余合興

委員（呂振森代）、劉宣良委員、蔡瑤昇委員、黃啟梧委員、洪揮霖委員、林偉

達委員（林惟鐘代）、董龍泉委員（陳慶明代）、林利國委員、廖昭文委員、任

學務長兆亮（歐陽揚源代）、歐陽揚源組長、段副教務長葉芳、鄭鴻斌組長、陳

志恆組長、陳詩隆組長、段裘慶組長、吳珊珊小姐、蘇文達組長、賴淑貞小姐、

林燕芬小姐、陳宜敏小姐、張家蓁小姐、四化三乙余章成同學、工管碩二郭宜婷、

四建三高安佑、技職碩二陳鶴仁（侯西泉委員、楊韻華委員、任學務長兆亮、陳

文印組長、陳炳宏先生、四機四甲李致緯同學請假、四電三乙張智涵同學） 

 

壹、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 

（一）96 學年度第二學期收播國立政治大學「媒體與社會化」同步遠距教學通識課程，供全

校學生修讀。 

（二）96 學年度第二學期國立台北大學開放「能源教育」、「世界現代化之變遷」、「倫理

學」、「小說與社會」、「文學與人生」、「性別社會學」、「家庭與醫學」及「新聞

傳播與生活」等八門通識課程，本校開放「歌劇欣賞」、「時間學」、「台灣近代工業

教育史」、「光電科技簡介」、「創意潛能激發」、「生涯發展與選擇」、「茶與文學」、

「古蹟欣賞入門」、「醫學與生活」、「音樂欣賞」及「生命教育」共十一門通識課程

供二校學生辦理校際互選。 

（三）96學年度第二學期申請以英語授課者共計 22門課；97學年度第一學期申請以英語教學

授課者 97 年 6 月 2 日截止受理。英語授課是本校提昇國際化程度之重要步驟，請各學

院院長鼓勵所屬教師踴躍提出申請。 

參、教學卓越計畫吳曉婷小姐「畢業校友追蹤問卷調查結果」工作報告。 

肆、討論提案： 

一、案由：檢陳 97學年度新增、調整系所之課程科目表，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進修部教務組、進修學院教務組 

說明： 

（一）本校奉教育部 97 年 2 月 1 日台技（二）字第 0970017370B 號函核定 97 年設立「電

子電腦與通訊」、「電力電子」、「電子陶瓷」、「材料成型技術」及「材料成型自

動化」等五所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惟「電子電腦與通訊」、「電力電子」非新設，因

此沿用原有之課程科目表，無須提請審議）。 

（二）調整部分必修課程（含開課時序變動）之系所計有：機電所、製科所（含碩士在職專

班）、電機博、電機系（進修部）、電資學士班電機系、電子系、光電系、土木系、

甘比亞土木專班、材資系、分子系、經管系、商管所、創新與創業學程、建築系、創

意學士班建築系、創意學士班工設系、通識教育中心及進修學院。 

（三）以上各新增及調整系所之課程，業經各教學單位、各學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四）本校課程修訂準則如附件一（P4），各新增系所之課程科目表如附件二（P5- P7）及

各系所 97學年度調整必修課程一覽表如附件三（P8- P12）。 

辦法：如蒙通過，擬報教務處備查，自 97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實施。 

決議： 

（一）關於「材料成型技術」產碩專班跨系所選修學分數上限偏高，請課務組與開課單位（材

資系）確認可跨修之系所（自動化所）及學分數後明訂於課程科目表之「備註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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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清楚。  

（二）餘照案通過。 

二、案由：關於開設「工程倫理」課程，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說明： 

（一）依據 96.12.14九十六學年度校課程委員會議臨時動議決議辦理。 

（二）針對開設「工程倫理」課程，規劃以下三項方案。 

方案一：由各學院開設「工程倫理」（2學分 2小時）相關課程，至於應訂為專業必

修或專業選修課程，請各學院審慎規劃。 

方案二：由通識教育中心統一開設「工程倫理」（2學分 2小時）之通識課程供全校

學生修讀；惟不列入大學部應修習之通識課程學分數內（四技通識課程應修

習 8學分；二技通識課程應修習 2學分）；再由各系自行決定是否承認為專

業選修學分。 

方案三：請各系所審閱現有之專業必選修課程內有無可與「工程倫理」相結合之課程，

整合課程名稱及課程內容後開設，例如：能源系專業必修「能源應用」調整

為「能源應用與工程倫理」之可行性。 

辦法：如蒙決定採取何項方案，擬提教務會議審議，定案後自九十七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實施。 

決議：原則上三項方案並行，為因應九十七學年度工程認證，由各學院視實際需要選擇「工程

倫理」課程開設方式。 

三、案由：擬訂本校「發展太陽光電科技學程施行細則」草案如附件四（P13）及課程規劃表如附

件五（P14-17），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工程學院 

說明： 

（一）太陽光電科技為目前新興發展之重點科技，為因應產業發展需求，擬開設「發展太陽

光電科技學程」，以提供本校學生修習。 

（二）本案業經工程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在案。 

辦法：如蒙通過，擬提教務會議審議，定案後自 97學年度開始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四、案由：擬訂本校「科技法律學程施行細則」草案如附件六（P18）及課程規劃表如附件七（P19），

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人文與科學學院 

說明： 

（一）為培養本校學生法學素養，擬開設「科技法律學程」，以提供本校學生修習。 

（二）本案業經人文與科學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在案。 

辦法：如蒙通過，擬提教務會議審議，定案後自 97學年度開始實施。 

決議：為提高同學修讀本學程之意願，擬調整本學程之課程規劃如下：專業必修課程至少應修

習 12學分，專業選修課程至少應修習 6學分，全部課程至少應修畢 18學分方發給學程

專長證明，請提案單位據此原則再修正本學程課程規劃逕提教務會議討論。  

五、案由：電資學院「積體電路與系統設計學程」擬自 97學年度、管理學院「製商整合學程」擬

自 98學年度停止開設，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電資學院、管理學院 

說明： 

（一）電資學院電子系現開設「半導體學程」及「積體電路與系統設計學程」。由於「半導體

學程」為跨系所開設，加上電子系目前尚未開設半導體元件及製程相關課程，因此予以

暫時維持；至於「積體電路與系統設計學程」實施至今，尚未有學生取得學程證書，成

效不彰，故擬自 97 學年度起停開；目前如有已在修習「積體電路與系統設計學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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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電子系同意未來仍協助予以認證。 

（二）管理學院「製商整合學程」自 90學年度開辦至今，已約有 80位各學院學生取得學程證

書，已完成階段性任務。管理學院亦於 96學年度第二學期起開設「創新與創業學程」，

受到全校學生熱烈歡迎。為因應相關課程之轉變，故擬自 98 學年度起停止辦理「製商

整合學程」。 

辦法：如蒙通過，擬提教務會議審議，定案後「積體電路與系統設計學程」自 97學年度、「製

商整合學程」自 98學年度開始停止開設。 

決議： 

（一）照案通過「積體電路與系統設計學程」自 97學年度、「製商整合學程」」自 98學年

度起停止開設。 

（二）為避免影響學生權益，請原學程開課單位協助已修課之學生在修課方面之相關問題應

以更彈性之做法以利同學取得學程證書。 

六、案由：擬訂本校「開設服務學習課程作業要點」如附件八（P21），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6年 5月 9日台訓（二）字第 0960068580號函「大專校院服務學習方案」

辦理。 

（二）本案教育部列為訪視、評鑑、獎勵機制及獎補助之重要依據。 

（三）服務學習為時代潮流，截至 95學年度已有 78所大專校院實施服務學習課程。 

（四）本作業要點業經 97.3.25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通識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在案。 

（五）檢附服務學習課程開設相關說明如附件九（P22- P23）。 

（六）「服務學習」中英文課程概述如附件十（P24）。 

辦法： 

（一）成立服務學習課程執行小組並置專案工作人員一名，專責服務學習課程之推動。 

（二）將「服務學習課程」訂為大學部四年制（0學分、1小時）之共同必修課程。 

（三）所需師資由各學院敦聘之。 

（四）如蒙通過，擬提教務會議審議，定案後自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含轉學生）開始實施

並修訂相關辦法。 

決議： 

（一）原則上通過自 97學年度入學學生開始實施「服務學習」課程。 

（二）請學務處參考國內外其他學校之做法，逐年改善實施方式，以提高本課程實施成效。 

（三）關於師資安排及培訓等相關問題，請學務處參考各學院之意見做妥善之規劃。 

（四）有關開課細節部份，請學務處課指組與教務處課務組研商規劃，並請於本學期末網路

加退選之前完成並上網公告週知。 

（五）有關「服務學習」課程之英文課程概述部份，請學務處再予補強。 

伍、臨時動議： 

諮詢委員蘇正隆先生意見如下： 

有鑑於企業界雇主對於本校畢業學生外語能力滿意度普通較低。建議教務處與各系要再

努力。 

學校因應措施說明：本校已著手推動加強學生外語能力與擴充國際生人數（開辦國際專班及交

換學生）等積極做法，未來仍有許多努力空間，教務處將再整合各單位人力、物力，朝本校學

生能力不足之處更加努力。 

陸、散會。 

 


